編號：(             )-(             )

○○縣(市)114年度教保研習分場次計畫(課綱類別)
幼兒園文化課程
一、研習目的：協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瞭解幼兒園文化課程規劃之理念。
二、研習時間：1日（3小時或6小時）。
三、參加對象：適合完全未接觸過或想初步瞭解文化課程內涵者。
四、場次人數：依縣市需求自訂。
五、授課講師：依教育部國教署規劃名單邀請講師一名。時 間
課程內容
講 師
3小時

A.幼兒園文化課程初探(從例行性活動切入)。
1.幼兒園文化課程的內涵與實施。搭配實例分享。
2.文化課程的意涵與教學者的覺知。
3.課程大綱與幼兒園文化課程的關係。
講師及助理講師
(種子講員)

B.幼兒園文化課程初探(從主題課程切入) 。
1.幼兒園文化課程的內涵與實施。搭配實例分享。
2.課程大綱與幼兒園文化課程的關係。。
講師及助理講師
(種子講員)
6小時
C.幼兒園文化課程設計(從例行性活動和主題說起)
1.將A或B的內容搭配實例助講老師
2.進行相關議題的深入討論或簡單實作。
講師及助理講師
(種子講員)


六、課程內容：（參考內容依實際狀況，講師可自行調整）





七、初階課程說明: 因應不同地區學員需求，初階課程可選A或B辦理，並視實際需求加長到6小時；其內容可搭配實例助講老師，及進行相關議題的深入討論或簡單實作。

八、經費需求表：
	編號
	項   目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單項總計
	備   註

	1
	講座鐘點費
	時
	
	
	
	1.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節上限新臺幣(以下同)2,000元。
2.與主辦機關(構)學校有隸屬關係之外聘機關(構)人員每人每節上限1,500元。
3.內聘主辦機關(構)、學校人員每人每節上限1,000元。

	2
	助理講座鐘點費
	時
	
	
	
	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，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減半支給。

	3
	講座差旅費
	人
	
	
	
	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覈實核給
須敘明「交通工具與交通區間」

	4
	健保補充保費
	
	
	
	
	以講座及助講鐘點費2.11%內編列。

	5
	教材費
	人/場
	
	
	
	每場次每人至多得以100元計。

	6
	膳費
	人/場
	
	
	
	每人每日以120元核計（膳費100元、茶水費20元）；辦理半日之場次，僅得編列茶水費。

	7
	場地布置費
	場次
	
	
	
	每場(梯)次上限2,000元

	8
	場地使用費
	天
	
	
	
	每日上限4,000元，需檢附場地對外租借收費表，本案不補助承辦學校內部場地使用費。

	以上項目小計
	
	

	9
	雜支
	  
	
	
	
	以上項目至多6%內編列，採無條件捨去。

	10
	工作人員加班費
(人事費)
	人
	
	
	
	請依參加人數至多10%編列工作人員數。須註明加班費之計算方式，加班費賸餘款屬未執行項目應全數繳回。

	總  計
	



     承辦人：（請核章）        科長：（請核章）        單位主管：（請核章）

